
迈科锦弘资产管理计划

⒛⒛ 年 4月 信息披露报告

尊敬的投资者 :

感谢您投资我司管理的迈科锦弘资产管理计划 (以下简称
“
本资

管计划
”
)。 本资管计划成立于⒛17年 8月 10日 ,募集资金投资于光

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《光大-迈科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》,

信托资金用于向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
“
中弘股份

”)发

放信托贷款。中弘股份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人王

永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

根据本资管计划实际运作情况,我 司现就本资管计划的进展情况

作如下披露 :

1。 诉讼判决执行情况

zO19年 4月 ⒛ 日,我司诉中弘股份及其担保人金融借款纠纷一

案一审开庭,⒛ 19年 6月 一审判决我司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。⒛19

年9月 19日 ,判决书已对中弘股份及担保方中弘卓业生效,我司作

为管理人已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Q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,经北京西城区法院查封执行,发现被执行

人账户少量现金资产并进行划扣,我司收到款项后陆续向投资人分配。

⒛⒛ 年 10月 ,我 司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,因暂无

被告其他财产线索将终止执行程序,待获悉被告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

财产线索时,我司将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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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 弘股份重组进展

⒛19年 6月 ,中 弘股份董事会公告,中 弘股份与华融海外投资

控股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
“
华融海外

”)和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(以

zO” 年3月 14日 ,中 弘股份发布公告声明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
|

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弘股份部/,x股权,于 2022年 3月 12日 在淘
F网

司法拍卖平台进行了司法拍卖。本次拍卖涉及中弘股份 185,OB0}O00
|

股 (占 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2。 ⒛%)。 股权过户完成后,中 弘卓业持有

的股份数量将变更为 1,073,173,⒛ 7股 ,占 中弘股份总股本 12。 阳%,

仍为中弘股份第一大股东。

根据⒛23年 9月 7日 公告9中 弘卓业曾因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

公司股份 122,199,gg9股 (占 公司总股本的 1,碉%)质押给给 国融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国融证券”),后因中弘卓业未能按约定
|

偿还借款,国融证券已将中弘卓业质押的上述股份过户并已完成了股

权变更登记手续。截止⒛⒛ 年 9月 7日 ,中 弘卓业持有中弘股份股

份数量为 741,133,128股 ,占 中弘股份总股本 8.83%,仍为中弘股份

第一大股东。

中弘股份目前的核心资产海南如意岛项目三期工程受环保修复
|

影响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无法继续填岛,并且收到了【海口市八民

政府撤销《海口市东海岸如意岛项目权益挂牌交易合同》决定书}(以

下简称
“
撤销决定书

”
)。 根据⒛22年 3月 2日 公告信息显示,中 弘

弘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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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海南省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,但未被受理,公司将在撤销

书规定期限内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鉴于项

评估价值无法最终确定,重组进展缓慢。

根 据 最 新 出 具 的 中 弘 股 份 ⒛ ⒛ 年 半 年 度 财 务 报 告 ,20⒛ 年 上 半

业 收 入 为 13,⒛ 5,sg7。 羽 元 人 民 币 ,比 2023年 同 期 减 少 37‘ 52%,

润 为
-s34,翎 5,526,56元 人 民 币 ,比 ⒛ 23年 同 期 减 少 3.71%。 截

告期末,中 弘股份持续发生巨额亏损,财务状况严重恶化。公司

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,公司所有资产均处于冻结查封状态,大部

盘项目已停止销售、停止建设,且员工已欠薪数月,⒛23年年

务报告也无法按时披露,公司股票分类转让方式自 2∞在年 5

日,由 每周转让 3次变更为每月转让 1次 ,证券简称由中弘 3

R中 弘 1,证券代码保持不变。后在⒛⒛ 年 8月 30日 披露了

23年年度报告》和 《⒛⒛ 年半年度报告》,于 ⒛⒛ 年 9月 3日

转让次数恢复为每月转让 3次 ,证券简称恢复为
“
中弘 3”。鉴

述情况,中 弘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

我司将持续关注中弘股份重组进展情况,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进

息披露。

截至目前,本资管计划已分配投资者 2。 ⒊8+9t的本金。

后续,我司将继续严格按照资管合同的约定,恪尽职守,履行诚

信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的义务,积极维护投资者权益。

在本资管计划项下资产未全部变现前,我司作为管理人将持续履

理人职责,继续积极督促融资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,维护委



托人合法权益。若您有任何疑问、问题,或需要我公司协助办理

项,欢迎您与我公司联系,联系电话:翎0-∞羽Ⅱ8。

特此公告 !


